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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我国刑法基本原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以介绍和论述现行学术界通说为主，并大量
吸收了近年来国内外刑法学界已经成熟的最新成果，使其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
在保持传统刑法学理论基本知识结构的前提下，适当增加了一些探索性的新内容，以提高学生学习兴
趣，推动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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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刑法在法律体系中，是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
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较，刑法具有多种特有的性质：（1）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
。
刑法禁止的是犯罪行为。
刑法规定犯罪成立的条件以及适用刑罚的标准，而其他法律规定一般违法但不违反刑法的行为及其法
律后果。
刑法的这一特点使它成为特殊的法律。
（2）刑法属于公法。
公法与私法的区分源于古代罗马法。
公法中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属于法律上的从属关系，个人处于受法律支配的被动地位。
因此，公法更具有强制性。
私法中作为法律主体的个人之间是相互平等的。
其法律规范中一般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内容。
通常包含由当事人双方或一方自行决定的内容。
违反这些部门法的行为是否应当被追究责任，以及以何种方式追究责任往往可由当事人来决定。
刑法中的权利义务关系都是国家立法机关直接规定的，不以任何一方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
除极少数自诉案件外，所有违反刑法的犯罪行为原则上都必须由代表国家的公安、检察、法院等机关
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并由专门机关如监狱等执行。
就是履行侦查、检察、司法等职能的国家机关也不能改变刑法的要求。
（3）刑法的制裁手段具有特别的严厉性。
任何法律都有强制性，任何侵犯法律所保护的法益的行为人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例如违反民事义务的要承担民事责任；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要受到治安管理处罚。
但是，这些制裁手段都不及刑法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这种强制方法严厉。
刑法规定的法律后果是刑罚。
刑罚是国家最严厉的制裁手段。
这种制裁手段涉及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以及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权利，对罪行极其严重的
人还要剥夺其生命。
比较而言，其他部门对违法行为的强制方法通常包括赔偿损失、警告、行政拘留等。
因此，刑法的制裁手段是国家最严厉的强制性惩罚措施。
（4）刑法的调整对象具有广泛性。
一般的部门法只是调整和保护某一方面的社会关系。
例如，民法仅调整和保护财产关系以及部分与财产有关的人身关系；婚姻法仅调整和保护婚姻家庭关
系；行政法调整行政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行政监督关系。
刑法负责保护人身的、经济的、财产的、婚姻家庭的、社会秩序等许多方面的法益。
可以认为，一般部门法所保护的法益，刑法都要予以保护。
（5）刑法是其他部门法的保护法。
如果我们把其他部门法比作第一道防线，刑法则是第二道防线，只有当一般部门法不能充分保护某种
法益时，才由刑法保护，只有当一般部门法还不足以抑制某种危害行为时，才由刑法禁止。
例如，一般性的走私，假冒注册商标，偷税，盗伐、滥伐林木，分别属于违反海关法、商标法、税收
征收管理法、森林法的行为，由海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税务部门、林业部门处理，但如果数量大
、情节严重，则分别构成的走私罪、假冒注册商标罪、偷税罪、盗伐林木罪和滥伐林木罪，应由司法
机关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论处。
只有当一般部门法不能充分保护法益时，才需要刑法的保护。
因此，刑法应当是保护法益的最后手段。
在能够以其他部门法实现对法益的保护时，就不应适用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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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刑法具有补充其他部门法律的特点。
（6）刑法处罚的范围具有有限性。
首先，刑法是保护法益的最后手段，因此，刑法只将侵害行为中最严重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其次，即使对于严重侵害法益的行为，由于刑事政策等方面的原因，立法者也可能不将其规定为犯罪
。
最后，成文刑法具有有限性，一些严重侵害法益的行为，例如一些新型犯罪，也可能被遗漏。
刑法的上述法律性质凸显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刑法与其他部门法都是处于宪法之下的子法
，但刑法与其他部门法并不是平行并列的关系。
刑法在其他法律不能充分保护法益时发生作用，其制裁方法又最为严厉。
因此，刑法又被称为保障法。
三、我国刑法的发展概况我国刑法发展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以后到1979年刑法典的颁布施行前，这个阶段可以成为我国刑法的创制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从1979年刑法典创制之后到现在，这个阶段可称为我国刑法的完善阶段。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废除了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针对当时急需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中央人
民政府制定了若干单行刑事法规（如1951年的《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条例》、《惩治反革命条例》
、1952年《惩治贪污条例》）。
这一阶段，中国没有刑法典，党和国家的刑事政策，是这一阶段中央司法机关处理刑事案件的主要刑
法渊源。
在这一阶段有关方面开始起早刑法典的预备工作并先后提出了几十个刑法草案。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开始了刑法典的起草准备工作。
从1950年到1954年9月，法制委员会先后拟定了两个刑法草案：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
由于当时制定刑法典的条件不成熟，上述两个草案未予公布，但为后来的刑法起草起到了准备、参考
对比和启示作用。
1954年第一部中国宪法颁布对刑法的起草工作起到了新的推动作用。
从1954年10月起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刑法的起草工作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负责。
这一阶段，共起草修改了33稿，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刑法未能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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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法学总论》：阐述基本知识，夯实学生基础；触摸学术前沿，拓展学生视野；注重实务训练，提
高学生能力；设计课后习作，启迪学生思考。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法学总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